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000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曾發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089號），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發奕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參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發奕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數罪，先

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

款、第5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

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

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

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又按數罪併

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

刑；又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

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宣告多數罰金

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

額，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7款，分別定有明

文。再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

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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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

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

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

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

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

實質平等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26號裁定意旨參

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各編號

所示之刑，經分別確定在案，且附表所示各罪均為附表編號

1之罪裁判確定前所犯，本院則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

後判決之法院，有各該刑事裁判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稽。又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

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

動之罪，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不得併合處罰情

事，惟經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本

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

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

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茲檢察官依受刑人

請求而聲請就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其

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係於民國112年11月

29日飲用高梁酒後騎乘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測得其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2毫克，而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

危險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均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係將自己之銀行帳戶提供真實年籍不

詳之人用以詐欺被害人匯款並依指示領款，其犯罪情節、方

式、所侵害之法益種類、罪質均相同，並斟酌受刑人已與被

害人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依其所呈現之主觀惡性與犯罪危

害程度、應予整體非難之評價程度，暨前述各罪定應執行刑

之外部界限（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4月以上，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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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合併計算之刑期有期徒刑9月以下；併科罰金部分為最多

額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合併之金額5萬元以下），及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前經本院以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

萬元）等應遵守之內部界限，復參酌受刑人經本院函詢其對

於本件定刑之意見，受刑人未表示意見（本院卷第49、51

頁），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

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

書、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42條第3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不能安全駕駛

致交通危險罪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告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1萬元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2萬元

有期徒刑4月

併科罰金2萬元

犯罪日期 112.11.29 111.09.19 111.09.19

偵查(自

訴)機關年

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

度速偵字第463

0號

桃園地檢112年

度偵緝字第235

9號

桃園地檢112年

度偵緝字第235

9號

最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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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事

實

審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

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

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

第839號

判決

日期

113/05/22 113/06/13 113/06/13

確

定

判

決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

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

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

第839號

判決

確定

日期

113/06/26 113/07/15 113/07/15

是否為得

易科罰金

之案件

是 否

（得易服社會

勞動）

否

（得易服社會

勞動）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

度執字第9731

號（已執畢）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794

號（編號2、3經本院113年度上

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

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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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h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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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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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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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sor: poi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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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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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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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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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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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ite-space: inh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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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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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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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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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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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08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發奕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發奕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5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又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7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經分別確定在案，且附表所示各罪均為附表編號1之罪裁判確定前所犯，本院則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有各該刑事裁判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不得併合處罰情事，惟經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而聲請就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係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飲用高梁酒後騎乘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2毫克，而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均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係將自己之銀行帳戶提供真實年籍不詳之人用以詐欺被害人匯款並依指示領款，其犯罪情節、方式、所侵害之法益種類、罪質均相同，並斟酌受刑人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依其所呈現之主觀惡性與犯罪危害程度、應予整體非難之評價程度，暨前述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4月以上，各刑合併計算之刑期有期徒刑9月以下；併科罰金部分為最多額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合併之金額5萬元以下），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前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等應遵守之內部界限，復參酌受刑人經本院函詢其對於本件定刑之意見，受刑人未表示意見（本院卷第49、51頁），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42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告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1萬元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2萬元

		有期徒刑4月
併科罰金2萬元



		犯罪日期

		


		112.11.29

		111.09.19

		111.09.19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速偵字第4630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359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359號



		最後事實審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判決日期

		113/05/22

		113/06/13

		113/06/13



		確定
判決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判決
確定日期

		113/06/26

		113/07/15



		113/07/15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是

		否
（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
（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9731號（已執畢）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794號（編號2、3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000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曾發奕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
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089號），本
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發奕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併科
罰金新臺幣參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
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發奕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數罪，先
    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
    款、第5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
    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
    、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
    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
    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
    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又按數罪併罰，
    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
    又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
    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宣告多數罰金者，
    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
    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7款，分別定有明文。再
    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
    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
    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
    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
    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
    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
    ，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
    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各編號
    所示之刑，經分別確定在案，且附表所示各罪均為附表編號
    1之罪裁判確定前所犯，本院則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
    後判決之法院，有各該刑事裁判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
    可稽。又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
    ，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
    之罪，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不得併合處罰情事，
    惟經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
    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
    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
    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而
    聲請就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
    正當，應予准許。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係於民國112年11月2
    9日飲用高梁酒後騎乘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測得其吐氣
    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2毫克，而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
    危險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均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
    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係將自己之銀行帳戶提供真實年籍不
    詳之人用以詐欺被害人匯款並依指示領款，其犯罪情節、方
    式、所侵害之法益種類、罪質均相同，並斟酌受刑人已與被
    害人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依其所呈現之主觀惡性與犯罪危
    害程度、應予整體非難之評價程度，暨前述各罪定應執行刑
    之外部界限（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4月以上，各
    刑合併計算之刑期有期徒刑9月以下；併科罰金部分為最多
    額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合併之金額5萬元以下），及
    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前經本院以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
    萬元）等應遵守之內部界限，復參酌受刑人經本院函詢其對
    於本件定刑之意見，受刑人未表示意見（本院卷第49、51頁
    ），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
    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
書、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42條第3項，裁定
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告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1萬元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2萬元 有期徒刑4月 併科罰金2萬元 犯罪日期  112.11.29 111.09.19 111.09.19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速偵字第4630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359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359號 最後事實審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判決日期 113/05/22 113/06/13 113/06/13 確定 判決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判決 確定日期 113/06/26 113/07/15  113/07/15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是 否 （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 （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9731號（已執畢）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794號（編號2、3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000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曾發奕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08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發奕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發奕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5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又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7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經分別確定在案，且附表所示各罪均為附表編號1之罪裁判確定前所犯，本院則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有各該刑事裁判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不得併合處罰情事，惟經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而聲請就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係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飲用高梁酒後騎乘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2毫克，而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均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係將自己之銀行帳戶提供真實年籍不詳之人用以詐欺被害人匯款並依指示領款，其犯罪情節、方式、所侵害之法益種類、罪質均相同，並斟酌受刑人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依其所呈現之主觀惡性與犯罪危害程度、應予整體非難之評價程度，暨前述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4月以上，各刑合併計算之刑期有期徒刑9月以下；併科罰金部分為最多額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合併之金額5萬元以下），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前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等應遵守之內部界限，復參酌受刑人經本院函詢其對於本件定刑之意見，受刑人未表示意見（本院卷第49、51頁），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42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告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1萬元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2萬元

		有期徒刑4月
併科罰金2萬元



		犯罪日期

		


		112.11.29

		111.09.19

		111.09.19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速偵字第4630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359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359號



		最後事實審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判決日期

		113/05/22

		113/06/13

		113/06/13



		確定
判決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判決
確定日期

		113/06/26

		113/07/15



		113/07/15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是

		否
（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
（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9731號（已執畢）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794號（編號2、3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字第3000號
聲  請  人  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官
受  刑  人  曾發奕


上列聲請人因受刑人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聲請定其應執行之刑（聲請案號：臺灣高等檢察署113年度執聲字第208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曾發奕犯如附表所示各罪所處之刑，應執行有期徒刑柒月，併科罰金新臺幣參萬伍仟元，罰金如易服勞役，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受刑人曾發奕因違反洗錢防制法等數罪，先後經判決確定如附表，應依刑法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50條第1項第1款、第2項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規定聲請裁定等語。
二、按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又按數罪併罰，有二裁判以上者，依刑法第51條之規定，定其應執行之刑；又宣告多數有期徒刑者，於各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各刑合併之刑期以下，定其刑期。但不得逾30年；宣告多數罰金者，於各刑中之最多額以上，各刑合併之金額以下，定其金額，刑法第50條、第53條及第51條第5、7款，分別定有明文。再按定應執行刑採限制加重原則，授權法官綜合斟酌被告犯罪行為之不法與罪責程度、各罪彼此間之關聯性（例如數罪犯罪時間、空間、各行為所侵害法益之專屬性或同一性、數罪對法益侵害之加重效應等）、數罪所反應被告人格特性與傾向、對被告施以矯正之必要性等，妥適裁量最終具體應實現之刑罰，以符罪責相當之要求。因此，法院於酌定執行刑時，應體察法律恤刑之目的，為妥適之裁量，俾符合實質平等原則（最高法院105年度台抗字第626號裁定意旨參照）
三、經查：
　㈠受刑人犯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罪，先後經判處如附表各編號所示之刑，經分別確定在案，且附表所示各罪均為附表編號1之罪裁判確定前所犯，本院則為附表所示案件犯罪事實最後判決之法院，有各該刑事裁判及本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又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為得易科罰金之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為不得易科罰金、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雖有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所列不得併合處罰情事，惟經受刑人依刑法第50條第2項規定，請求檢察官向本院聲請合併定應執行刑，此有「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依102年1月23日修正之刑法第50條調查受刑人是否聲請定應執行刑調查表」在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茲檢察官依受刑人請求而聲請就附表所示之罪，定其應執行刑，本院審核認其聲請為正當，應予准許。
　㈡爰審酌受刑人所犯附表編號1所示之罪，係於民國112年11月29日飲用高梁酒後騎乘重型機車上路為警攔檢，測得其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52毫克，而犯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均為共同犯洗錢防制法第14條第1項之洗錢罪，係將自己之銀行帳戶提供真實年籍不詳之人用以詐欺被害人匯款並依指示領款，其犯罪情節、方式、所侵害之法益種類、罪質均相同，並斟酌受刑人已與被害人達成和解並履行賠償，依其所呈現之主觀惡性與犯罪危害程度、應予整體非難之評價程度，暨前述各罪定應執行刑之外部界限（各宣告刑中刑期最長之有期徒刑4月以上，各刑合併計算之刑期有期徒刑9月以下；併科罰金部分為最多額新臺幣（下同）2萬元以上，合併之金額5萬元以下），及不利益變更禁止原則（附表編號2、3所示之罪，前經本院以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等應遵守之內部界限，復參酌受刑人經本院函詢其對於本件定刑之意見，受刑人未表示意見（本院卷第49、51頁），爰定其應執行之刑如主文所示，並就併科罰金部分諭知易服勞役之折算標準。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77條第1項，刑法第50條第1項但書、第2項、第53條、第51條第5款、第7款、第42條第3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刑事第二十二庭審判長法　官　游士珺
　　　　　　　　　　　　　　　　　　　法　官　吳祚丞
　　　　　　　　　　　　　　　　　　　法　官　黃于真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
　　　　　　　　　　　　　　　　　　　書記官　游秀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9　　日
附表：　　　
編　號  1 2 3 罪　名  不能安全駕駛致交通危險罪 洗錢防制法 洗錢防制法 宣告刑  有期徒刑2月 併科罰金1萬元 有期徒刑3月 併科罰金2萬元 有期徒刑4月 併科罰金2萬元 犯罪日期  112.11.29 111.09.19 111.09.19 偵查(自訴)機關年度案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速偵字第4630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359號 桃園地檢112年度偵緝字第2359號 最後事實審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判決日期 113/05/22 113/06/13 113/06/13 確定 判決 法院 桃園地院 臺灣高院 臺灣高院  案號 112年度壢交簡字第2124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  判決 確定日期 113/06/26 113/07/15  113/07/15  是否為得易科罰金之案件  是 否 （得易服社會勞動） 否 （得易服社會勞動） 備註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9731號（已執畢） 桃園地檢113年度執字第10794號（編號2、3經本院113年度上訴字第839號判決應執行有期徒刑6月、併科罰金3萬元）  



